
 1 

证券代码：300623       证券简称：捷捷微电         公告编号：2024-122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向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苏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峰泽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挚琦

智能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捷捷微电（南通）科技有限公

司 30.24%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4 年 9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

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4〕1334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申购报价工作已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完成，追加认购工作已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完成。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

及追加认购情况，并严格按照《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书》和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追加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本次发行价格为 33.95 元/股，最终发行

数量为 14,108,96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8,999,463.60 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包含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

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股份发行被稀释。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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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4年 11月 29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24 年 12月 9日）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黄善兵 董事长 61,929,424 7.57 61,929,424 7.44 

黄健 副董事长、总经理 0 - 0 - 

张祖蕾 董事 21,172,897 2.59 21,172,897 2.54 

刘启星 董事、副总经理 0 - 0 - 

黎重林 董事、副总经理 823,500 0.10 823,500 0.10 

颜呈祥 董事 823,500 0.10 823,500 0.10 

万里扬 独立董事 0 - 0 - 

袁秀国 独立董事 0 - 0 - 

刘志耕 独立董事 0 - 0 - 

钱清友 监事会主席 161,500 0.02 161,500 0.02 

沈志鹏 监事 23,700 0.00 23,700 0.00 

顾凯 职工代表监事 0 - 0 - 

沈卫群 副总经理 0 - 0 - 

张家铨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0 - 0 - 

孙家训 副总经理 121,743 0.01 121,743 0.01 

朱瑛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093,750 0.13 1,093,750 0.13 

徐洋 副总经理 85,600 0.01 85,600 0.01 

小计 86,235,614 10.54 86,235,614 10.36 

 

特此公告。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2 日 


